股东失权通知

股东姓名/名称（以下简称“贵方”）：  

根据公司章程及经营主体登记，贵方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万元，出资期限截止日期为      年     月
      日。 经本公司董事会/董事核查，贵方截至    年        

     月    日尚有人民币     万元出资未按期足额缴纳。  

本公司已于     年     月    日向贵方签发《书面催缴书》（编号：       ），要求贵方自收到催缴书之日起   日内完成补足出资，并已有效送达。  

宽限期届满后，贵方仍未履行出资义务。本公司于
     年     月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名，实到  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过半数出席”之要求。经表决，    名董事赞成，占全体董事过半数，形成有效决议：同意依据《公司法》第五十二条向贵方发出本失权通知。 （如为设董事的公司修改为：宽限期届满后，贵方仍未履行出资义务。本公司董事于     年          

     月      日决定：同意依据《公司法》第五十二条向贵方发出本失权通知。） 

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贵方即丧失其未缴纳出资对应的股权    万元。本公司保留就贵方瑕疵出资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继续向贵方追偿的权利。  

如贵方对本通知有异议，请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通知一式贰份，一份送达贵方，一份公司留存备查。送达方式：【EMS邮寄/直接送达/电子方式/公证送达】。  

特此通知。  

XXX公司（签名或盖章）：

联系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法律风险提示（仅供参考，制作时可删除）：
程序合规：务必保留《书面催缴书》送达凭证、董事会会议通知、签到表、表决票及会议记录，以备后续诉讼时举证 。

送达留痕：例如建议EMS邮寄并在快递面单“内件品名”栏注明“《xxx公司股东失权通知》”，保留寄件回执；或采用公证送达 。

3.后续处理：失权股权须在6个月内转让或减资。

